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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獎
( 獎別1)

貳獎
( 獎別2)

國軍同袍儲蓄會第508次儲蓄獎券中獎號碼單

第 12233組 93086( 豐原售出 )

第12113組 第12113組 第12197組 第12238組 第12260組

00869 47139 72830 01831 949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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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199

86862

312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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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組末 3號相同者，每個

各得新臺幣參拾伍元整。

各組號碼相同者，每個各
得新臺幣伍佰元整。

各組號碼相同者，每個各
得新臺幣壹佰貳拾元整。

各組號碼相同者，每個各

得新臺幣捌佰元整。

儲券之組別及號碼均相同
者，每個各得新臺幣伍萬
元整。

儲券之組別及號碼均相同者一
個，獨得新臺幣參拾萬元整。

一、115 年 07 月份，軍人儲蓄獎券銷售至當月 28 日截止。
二、中獎號碼單以國軍同袍儲蓄會公告為主。

開獎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29 日（自 114 年 07 月 01 日至 115 年 6 月 25 日止售出之儲券均適用）

領獎期限：本儲蓄獎券中獎獎金得自開獎後次月 1日起至到期後 6個月止，未領取且未開立綜合儲蓄存

　　　　　款帳戶者，逾期不再發給。

(中區售出) (南區售出) (南區售出) (儲蓄部售出)(屏東售出)

參獎
( 獎別3)

肆獎
( 獎別4)

伍獎
( 獎別5)

附獎
( 獎別9)

中華民國一一五年七月一日　星期三 6 榮民園地

︻
本
刊
訊
︼
為
回
饋
讀
者
熱
心
支
持
，

︽
榮
光
雙
周
刊
︾
一
一
五
年
度
讀
者
有
獎
徵

答
抽
獎
活
動
，
六
月
二
十
二
日
在
輔
導
會

五
樓
會
議
室
舉
行
，
由
輔
導
會
主
任
秘
書

楊
長
政
等
抽
出
四
十
六
位
幸
運
得
獎
者
，

輔
導
會
政
風
處
也
派
員
見
證
，
以
昭
公
信
。

頭
獎
一
名
，
獎
金
五
千
元
，
由
輔
導
會

主
任
秘
書
楊
長
政
抽
出
，
幸
運
得
主
是
：

邱○

燁
。

貳
獎
五
名
，
獎
金
各
三
千
元
，
由
輔
導

會
行
政
管
理
處
處
長
詹
光
宇
抽
出
，
幸
運

得
主
是
：
蘇○

興
、
姚○

泰
、
廖○

光
、

黃○

樂
、
李○

原
。

參
獎
十
名
，
獎
金
各
一
千
五
百
元
，
由

輔
導
會
行
政
管
理
處
副
處
長
林
彥
抽
出
，

幸
運
得
主
是
：
張○

君
、
許○

君
、
李○

、

徐○

宏
、
謝○
禾
、
羅○

群
、
林○

疊
、

陳○

凡
、
唐○

政
、
白○

禎
。

普
獎
三
十
名
，
獎
金
各
五
百
元
，
由
︽
榮

光
雙
周
刊
︾
主
編
抽
出
，
幸
運
得
主
是
：

郎○

仁
、
楊○

中
、
郭○

政
、
董○

達
、

陳○

瑛
、
施○

蘭
、
林○

士
、
陳○
成
、

王○

諭
、
沈○

明
、
邱○

輝
、
蔣○
安
、

黃○

春
、
林○

富
、
嚴○

明
、
黃○

睿
、

林○

正
、
郭○

蓮
、
李○

麒
、
孔○

舉
、

李○

生
、
陳○

男
、
殷○

佑
、
周○

賢
、

王○

功
、
鄧○

強
、
張○

根
、
王○

立
、

游○

樂
、
陳○

陽
。

本
次
活
動
收
件
至
五
月
二
十
二
日
止
，

共
計
回
收
六
三
六
八
份
問
卷
︵
含
紙
本
與

網
路
︶
，
有
效
問
卷
六○

七
四
份
，
無
效

問
卷
︵
含
答
案
有
誤
、
資
料
不
全
、
同
期

多
次
填
寫
、
逾
期
等
︶
二
九
四
份
。
本
刊

將
以
掛
號
信
通
知
中
獎
者
後
續
領
獎
事
宜
。

有獎徵答 46幸運讀者獲獎

主
任
秘
書
楊
長
政
（
左
三
）
、
行
政
管
理
處

處
長
詹
光
宇
（
左
一
）
、
行
政
管
理
處
副
處

長
林
彥
（
右
三
）
等
於
抽
獎
後
，
共
同
祝
賀

幸
運
中
獎
的
讀
者
。�

（
圖
／
林
建
榮
）

文
／
鍾
祖
豪

新
北
市
榮
服
處
專
員
王
玉
芳‧

芍

布
為
退
役
士
官
，
長
年
投
入
榮

民
︵
眷
︶
照
顧
服
務
，
也
重
視
家
庭
教
育
，

以
身
作
則
陪
伴
孩
子
成
長
，
其
子
王
諄
獲
得

一
一
四
年
總
統
教
育
獎
國
小
組
殊
榮
，
由
賴
清
德

總
統
頒
獎
表
揚
。
輔
導
會
主
任
委
員
嚴
德
發
同
年

視
導
新
北
市
榮
服
處
時
，
特
地
給
予
表
揚
肯
定
。

王
玉
芳‧

芍
布
在
接
受
本
刊
專
訪
時
，
回
顧

她
從
部
落
孩
子
到
榮
服
處
專
員
為
榮
民
服
務
的
歷

程
，
感
觸
萬
千
；
她
回
憶
起
父
親
的
教
導
，
仍
歷

歷
在
目
；
而
持
續
在
崗
位
上
服
務
榮
民
，
則
是
她

最
開
心
的
事
。

芍
布
的
父
親
是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隨
國
民
政
府

來
臺
的
外
省
老
兵
，
父
親
因
當
年
嚴
格
限
制
軍

人
婚
姻
的
法
令
，
直
到
禁
婚
令
放
寬
後
，
才

在
民
國
五
十
六
年
約
四
十
二
歲
時
迎
娶

十
八
歲
的
卑
南
族
少
女
，
成
為
﹁
原
鄉

女
婿
﹂
。
家
中
接
連
誕
生
了
六
名
子
女
，

僅
靠
上
士
八
級
的
退
休
俸
實
在
難
以
維
持
經

濟
，
長
期
陷
入
困
境
，
只
能
不
斷
借
錢
養
小

孩
。
即
便
生
活
艱
苦
，
父
親
生
前
仍
不
斷
教

育
孩
子
：
﹁
我
們
是
國
家
養
大
的
，
要
愛

國
、
愛
領
袖
。
﹂
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高
中
畢
業
後
，
芍
布
因
家

境
困
難
，
放
棄
了
嚮
往
的
大
學
生
活
，
毅

然
投
身
軍
旅
，
成
為
女
士
官
，
俸
祿
成
為
家
中
唯

一
最
穩
定
的
經
濟
來
源
。
軍
人
在
部
落
的
聲
望
極

高
，
這
讓
父
母
感
到
無
比
驕
傲
。

投
身
軍
旅
後
，
芍
布
因
一
次
心
輔
課
程
獲
知
了

﹁
社
工
﹂
這
個
職
業
，
內
心
十
分
悸
動
，
決
定
探

尋
這
份
專
業
助
人
的
工
作
。
受
限
於
軍
職
與
臺
東

就
學
環
境
的
不
便
，
她
選
擇
就
讀
時
間
彈
性
的
國

立
空
中
大
學
，
這
一
讀
就
是
十
年
，
最
終
畢
業
，

取
得
學
位
。
在
軍
中
順
利
為
家
中
償
還
大
部
債
務

後
，
服
務
十
年
餘
的
芍
布
決
定
離
開
軍
旅
，
朝
向

成
為
社
工
的
目
標
前
行
。
她
曾
任
非
營
利
組
織
社

區
關
懷
據
點
督
導
，
後
考
取
鐵
路
局
服
務
三
年
，

續
報
考
退
除
役
特
考
社
會
行
政
四
等
與
三
等
。
工

作
期
間
她
持
續
進
修
，
接
連
考
取
社
工
師
資
格
並

完
成
碩
士
學
位
。

在
榮
家
及
榮
服
處
服
務
榮
民
︵
眷
︶
的
過
程
中
，

芍
布
深
知
這
是
專
業
助
人
的
領
域
。
記
得
擔
任
責
任

區
輔
導
員
期
間
，
得
知
一
位
父
母
雙
亡
的
遺
孤
，
多

次
電
話
連
繫
未
果
，
芍
布
決
定
親
自
去
敲
門
。
經
過

多
日
探
訪
終
獲
信
任
，
讓
這
名
獨
自
生
活
的
十
七
歲

女
孩
願
意
接
受
榮
服
處
協
助
。
芍
布
親
自
帶
她
至
社

福
中
心
評
估
，
並
請
同
仁
共
同
扶
助
辦
理
遺
孤
認
養

及
遺
族
年
金
申
領
，
更
鼓
勵
她
完
成
大
學
學
業
。

另
有
一
位
原
籍
印
尼
的
榮
民
配
偶
，
因
不
諳
中
文

與
行
政
安
置
事
宜
，
在
榮
民
先
生
住
進
加
護
病
房
時

極
度
無
助
。
經
醫
院
社
工
轉
介
，
芍
布
接
手
服
務
後

多
方
協
調
，
尋
得
一
處
環
境
整
潔
、
交
通
便
利
且
由

健
保
支
應
費
用
的
地
區
醫
院
床
位
，
符
合
近
便
照
顧

的
需
求
，
讓
印
尼
配
偶
深
受
感
動
。
即
使
後
來
芍
布

調
離
該
責
任
區
，
印
尼
配
偶
每
當
遇
到
困
難
，
仍
常

來
尋
求
協
助
。

每
一
次
的
服
務
過
程
都
是
學
習
的
養
分
，
尤
其
是

為
單
身
榮
民
善
後
。
芍
布
常
勉
勵
自
己
：
﹁
伯
伯
會

為
自
己
選
擇
辦
理
善
後
的
人
選
，
是
因
為
相
信
你

會
為
他
做
好
一
切
的
事
。
﹂
曾
有
一
位
長
年
獨
居
、

性
格
孤
僻
且
不
喜
外
界
打
擾
的
單
身
榮
民
伯
伯
，
芍

布
不
放
棄
每
一
次
訪
視
。
長
年
被
拒
於
門
外
的
她
，

學
會
了
在
窗
外
聆
聽
伯
伯
的
生
活
動
靜
，
確
認
平
安

才
放
心
離
去
。
多
年
後
，
伯
伯
終
於
主
動
打
電
話
給

她
，
願
意
接
受
服
務
。
芍
布
陪
同
這
位
不
願
入
住
榮

家
的
伯
伯
參
觀
私
人
機
構
，
直
到
幾
個
月
後
伯
伯
存

款
用
罄
，
還
是
請
她
安
排
住
進
榮
家
，
最
後
在
榮
家

平
安
善
終
。

芍
布
是
流
著
外
省
榮
民
父
親
與
原
住
民
母
親
雙
重

血
液
的
部
落
孩
子
，
這
多
元
共
融
的
環
境
培
育
了

她
珍
惜
多
元
文
化
的
底
蘊
。
現
今
即
使
身
處
都
市
，

她
仍
保
有
傳
承
原
住
民
文
化
的
信
念
，
常
與
兒
子
一

起
學
習
族
語
、
返
鄉
參
加
文
化
祭
儀
。
為
讓
兒
子
學

會
尊
重
為
臺
灣
付
出
青
春
的
榮
民
爺
爺
，
她
利
用
假

日
帶
兒
子
們
探
視
老
榮
民
、
聆
聽
歷
史
。
她
深
刻
體

會
，
老
榮
民
如
同
原
住
民
，
在
主
流
社
會
的
喧
囂
中

或
許
是
少
數
，
但
他
們
的
生
命
厚
度
絕
非
弱
勢
，
他

們
年
輕
時
用
血
汗
保
衛
國
家
，
晚
年
用
生
命
守
護
家

園
，
這
份
情
懷
自
始
至
終
令
她
牽
繫
於
胸
。

入
伍
前
，
父
親
曾
送
給
她
一
本
泛
黃
的
筆
記
簿
，

特
別
叮
嚀
要
有
﹁
三
心
﹂—

決
心
、
耐
心
、
恆
心
，

這
使
她
從
軍
職
、
公
職
到
社
工
師
的
路
上
一
直
堅
持

勇
敢
地
走
下
去
。
芍
布
說
：
﹁
因
相
信
自
己
可
以
，

所
以
就
開
始
了
。
﹂

現
在
芍
布
仍
在
持
續
學
習
，
她
感
謝
自
己
的
原
漢

融
合
，
更
想
對
影
響
她
人
生
最
深
遠
的
資
深
老
榮
民

父
親
說
：
﹁
爸
，
我
愛
您
。
感
謝
您
沒
放
棄
我
們
這

一
大
家
子
的
原
漢
家
庭
。
﹂

芍布芍布 從部落孩子到為榮民服務從部落孩子到為榮民服務

三
峽
臺
北
榮
家
單
身
就
養
榮
民
何
文

鴻
兄
，
乃
我
蔡
氏
弟
妹
之
同
母
兄
長
，

從
母
姓
何
。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歲
次
甲
申

生
於
宜
蘭
市
；
慟
於
民
國
一
一
五
年
歲

次
丙
午
五
月
二
十
二
日
午
時
，
於
臺
北

榮
民
總
醫
院
返
抵
臺
北
榮
家
途
中
，
因

心
律
不
整
致
心
跳
忽
停
，
安
詳
辭
世
，

享
壽
八
十
三
歲
。

兄
少
時
與
外
祖
母
同
住
宜
蘭
，
稍
長

始
北
上
臺
北
，
與
家
人
共
同
生
活
。

適
齡
入
伍
，
服
役
於
空
軍
。
退
役
之

後
，
曾
任
職
於
中
美
人
文
社
會
科
學

合
作
委
員
會
、
中
央
研
究
院
美
國
文

化
研
究
所
等
學
術
機
構
，
擔
任
基
層

行
政
工
作
。

其
後
亦
服
務
於
文
山
區
木
新
保
健

站
、
深
坑
國
中
、
東
南
工
專
等
文
教
單

位
。
晚
年
則
任
職
於
勝
大
莊
筆
墨
公

司
，
後
以
榮
民
身
分
入
住
榮
家
安
養
。

由
於
長
年
服
務
於
學
術
與
文
教
機

構
，
得
以
親
近
士
林
諸
多
德
高
望
重
之

學
者
名
流
，
曾
受
中
研
院
前
院
長
王
世

杰
先
生
、
中
央
研
究
院
民
族
學
研
究
所

所
長
暨
後
任
文
建
會
主
委
陳
奇
祿
先
生

等
前
輩
學
人
之
薰
陶
啟
發
，
遂
激
發
其

奮
發
向
學
、
自
我
充
實
之
精
神
。
平
生

勤
於
閱
讀
進
修
，
廣
泛
涉
獵
文
學
、
歷

史
、
藝
術
、
書
法
、
美
術
、
電
影
、
戲

劇
、
舞
蹈
、
金
石
學
與
古
典
音
樂
等
領

域
，
養
成
深
厚
而
多
元
之
藝
文
素
養
。

兄
亦
喜
親
近
自
然
，
平
日
愛
好
遊
山

健
行
、
觀
鳥
賞
花
，
悠
遊
山
林
。
並
曾

於
︽
文
山
報
導
︾
撰
寫
多
篇
遊
記
、
音
樂
、

美
學
與
戲
劇
評
論
等
報
導
文
學
作
品
。

其
一
生
最
大
之
樂
趣
，
在
於
購
書
、

藏
書
與
捐
書
。
所
藏
中
外
世
界
文
學

名
著
、
諾
貝
爾
文
學
獎
全
集
、
中
外

美
術
全
集
、
中
外
音
樂
全
集
、
歷
代
書

法
名
家
碑
帖
、
藝
術
評
論
叢
書
、
世
界

經
典
電
影
、
奧
斯
卡
金
像
獎
名
片
、
古

典
音
樂
唱
片
，
以
及
︽
雄
獅
美
術
︾
、

︽
藝
術
家
︾
等
藝
文
期
刊
，
自
創
刊

起
皆
長
期
完
整
收
藏
。
另
有
養
生
食

療
、
黃
帝
內
經
、
太
極
導
引
、
旅
遊
、

傳
記
、
園
藝
、
鳥
類
與
花
木
辨
識
等

各
類
叢
書
數
千
冊
，
藏
書
豐
富
可
觀
。

其
後
更
將
珍
藏
之
整
套
叢
書
與
書
櫃
，

捐
贈
予
母
校
宜
蘭
市
中
山
國
小
，
以
及

戶
籍
所
在
地
之
三
重
高
中
，
以
嘉
惠
學

子
，
推
廣
閱
讀
。

其
為
人
溫
厚
熱
誠
，
樂
於
助
人
，
平

日
待
人
和
善
，
常
關
懷
他
人
；
春
節
時

榮
家
舉
辦
春
節
活
動
，
也
都
會
安
排
他

揮
毫
書
寫
春
聯
，
送
給
大
家
，
他
最
是

樂
在
其
中
，
比
誰
都
興
奮
。

他
偶
因
性
情
率
直
，
情
緒
低
落
時
或

稍
顯
急
躁
，
會
因
情
急
而
提
高
音
量
，

然
其
內
心
所
盼
，
不
過
是
能
獲
得
他
人

些
許
關
懷
、
理
解
與
肯
定
而
已
；
此
亦

為
其
平
生
最
簡
單
而
真
切
之
心
願
。

兄
生
前
曾
言
：
﹁
人
生
若
能
活
過

五
十
歲
，
而
後
隱
居
臺
南
白
河
，
觀
蓮

賞
荷
，
安
度
餘
生
，
便
已
值
得
。
﹂
可

見
其
胸
襟
淡
泊
，
心
性
自
然
。

晚
年
居
住
於
臺
北
榮
家
期
間
，
深
受

榮
家
工
作
同
仁
悉
心
照
護
，
舉
凡
三
餐

飲
食
、
日
常
起
居
、
健
康
關
懷
，
皆
照

料
周
至
。

近
期
因
察
覺
其
有
外
出
迷
途
情
形
，

榮
家
即
主
動
配
戴
防
走
失
識
別
手
環
；

發
現
疑
有
失
智
徵
兆
後
，
亦
即
時
安

排
轉
住
養
護
堂
加
強
照
護
；
不
慎
跌
倒

時
，
隨
即
送
往
榮
總
檢
查
治
療
。
病
危

急
救
之
際
，
醫
護
與
工
作
同
仁
更
全
力

搶
救
，
展
現
團
隊
合
作
分
工
與
人
道
關

懷
精
神
。

及
至
往
生
送
行
之
時
，
榮
家
主
任
、

輔
導
組
王
組
長
、
榮
安
四
堂
各
級
隊
職

幹
部
、
幹
事
、
護
理
師
、
養
護
堂
照
護

人
員
、
駐
家
醫
師
及
在
場
工
作
同
仁
十

餘
人
，
列
隊
鞠
躬
送
別
，
依
依
不
捨
，

真
情
流
露
，
備
極
哀
榮
。

家
屬
對
臺
北
榮
家
多
年
來
無
微
不
至

之
照
顧
，
以
及
善
後
事
宜
之
盡
心
協

助
，
至
深
感
念
。

【
作
者
速
寫
】
蔡
俊
仁
，
陸
軍
官
校

四
十
四
期
步
科
，
空
軍
官
校
社
會
科
學

部
政
治
學
系
講
師
退
休
。

王
玉
芳‧

芍
布
（
右
）
任
職
新
北
市
榮
服
處
，
為

榮
民
服
務
，
樂
在
其
中
。�

（
圖
／
新
北
市
榮
服
處
）

圖
為
王
玉
芳‧

芍
布
在
軍
旅
期
間
英
姿
，
時
值
部
隊

下
基
地
操
演
。�

（
圖
／
王
玉
芳‧

芍
布
）

榮
民
何
文
鴻
生
平
事
略

何
文
鴻
伯
伯
擅
長
書
法
，
民
國
一
一
二

年
春
節
揮
毫
春
聯
，
供
人
免
費
索
取
。�

�

（
圖
／
臺
北
榮
家
）

《
榮
光
雙
周
刊
》
加
強

徵
稿
，
包
括
：
榮
民
艱

困
跨
海
來
臺
，
融
入
臺

灣
社
會
的
往
事
；
昔
日

軍
中
及
眷
村
的
生
活
、

戰
史
；
榮
民
子
孫
對
祖
父
母
、
父
母
及

家
庭
的
記
憶
；
及
青
壯
退
除
役
官
兵
服

役
期
間
與
長
官
、
同
袍
相
處
憶
往
；
退

伍
後
求
學
、
創
業
的
經
歷
心
得
。
文
長

請
勿
超
過
一
千
兩
百
字
，
並
請
附
上
軍

裝
生
活
照
、
與
同
袍
的
團
體
照
、
或
求

學
、
創
業
回
憶
照
等
兩
張
，
照
片
請
附

說
明
。

　

投
稿
請
註
明
姓
名
、
電
話
、
通
訊

地

址

和

作

者

簡

歷
，e-mail

至

glory@udngroup.com

，
或
郵
寄
至
新

北
市
汐
止
區
大
同
路
一
段
三
六
九
號
聯

合
報
系
整
合
行
銷
部
「
榮
光
雙
周
刊
」

收
，
稿
酬
從
優
。
因
投
稿
眾
多
，
稿
件

未
必
刊
登
，
一
稿
請
勿
多
投
，
來
稿
恕

不
退
件
，
請
自
留
底
稿
。

　

撰
稿
人
須
同
意
獲
採
用
作
品
以
「
聯

合
報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」
為
著
作
人
，
且

著
作
財
產
權
同
時
讓
予
國
軍
退
除
役
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，
以
刊
登
於
《
榮
光

雙
周
刊
》
及
電
子
報
、
輔
導
會
相
關
網

站
、
書
籍
，
或
社
群
網
站
等
，
也
同
意

不
行
使
（
主
張
）
著
作
權
。


